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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 2019 年 3 月创社以来，烂柯游艺社在全体社员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不到

三年的时间内，烂柯游艺社在狼人杀方面已经先后举办了四季金狼杯联赛、两届魁狼杯比

赛、一届周年杯比赛、一届圆月大会和一届原创角色设计大赛。在此期间，烂柯游艺社陆

续发布攻略教材，大力开发线上模式，积极训练新手玩家，不仅充分积累了大量狼人杀理

论和实践经验，而且成功打造了一个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的狼人杀社群，已在更广泛的狼

人杀爱好者中树立了良好积极的形象。 

       烂柯游艺社十分注重制定和改革狼人杀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努力成为最专业的狼人杀

社团。随着烂柯游艺社狼人杀赛制日趋成熟，裁判执法日益完善，新角色、新版型层出不

穷，独具烂柯游艺社特色的狼人杀体系已经逐步建立成型。目前，烂柯游艺社已经颁布了

第一版角色全册、第二版功勋制度和数份比赛规则文件。在此基础上，将狼人杀游戏的所

有规则与经验以文件形式进行统一整合的《烂柯游艺社狼人杀法典》已经呼之欲出。 

       经烂柯游艺社策划组批准，法典工作组牵头，由陈沧皓担任主编，杨和担任副主编，

华伋、宋彦轲、胡雨章、黎籽秀、周广宇、邓默、胡泾莓、何可纾和董玎玎等社员参与编

辑审阅的第一版《烂柯游艺社狼人杀法典》于 2022 年 2 月 20 日正式颁布。 

       本法典自 2021 年 8 月开始草拟，历时七个月，前后发布四版草案，经历五次集体审

阅，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大小修改不计其数，最终成稿一万三千余字，凝结了烂柯游艺社

社员的宝贵心血，是烂柯游艺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 

       本法典分为四个章节，前后共计五十项条款。第一章为总则，共有十三项条款，总体

概述狼人杀游戏。第二章为基本概念，共有十四项条款，定义最常出现的游戏元素。第三

章为游戏进程，共有十九项条款，详细阐述游戏的各个阶段、流程和环节。第四章为其他

事项，共有四项条款，对裁判执法做出补充说明。本法典有一个附件，为另行颁布的最新

版角色全册。 

         本法典颁布后，烂柯游艺社举办的狼人杀比赛应当以本法典作为最高权威。烂柯游

艺社颁布的狼人杀相关文件中，本法典具有最高规则效力。 

         结合新的游戏实践，烂柯游艺社应当定期更新本法典，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游戏生态。 

         烂柯游艺社拥有本法典版权和最终解释权，转载必须得到烂柯游艺社许可。 

 
烂柯游艺社策划组 

烂柯游艺社法典工作组 

2022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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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狼人杀 

         狼人杀，指由一定数量的游戏玩家在裁判的主持和执法下扮演特定的游戏角色，通

过发言、投票、发动角色技能等操作以达成胜利条件的竞技性桌面卡牌游戏。 

         狼人杀标准局，指符合第二条至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一局狼人杀游戏。 

 

第二条、角色与版型 

         游戏角色，指包括预言家、女巫、猎人、普通村民和普通狼人等在内的一系列虚构

人物形象，简称为角色。 

         角色技能，指一个角色在游戏内可以执行或必须执行的特别操作，简称为技能。扮

演一个角色的游戏玩家执行此类特别操作，简称为发动技能。 

         游戏版型，指明确游戏内会出现的角色种类、角色数量、角色技能等信息的一组规

定，简称为版型。 

         狼人杀所有版型、角色与技能的规则说明另见本法典附件一。 

 

第三条、玩家与裁判 

         狼人杀标准局设有十二名游戏玩家，简称为玩家。 

         狼人杀标准局设有一名主裁判，简称为上帝。上帝依照本法典的规定推动游戏进程，

在游戏内分发道具、传递信息、组织发言、计测时间、统计投票、执行奖惩、宣判胜负、

记录流程，并完成本法典规定的其他执法工作。玩家在游戏内必须服从上帝的执法和判决。

玩家对上帝的执法和判决有质疑，另见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六条。 

         狼人杀标准局可以设有一名或多名助理裁判，简称为天使。天使辅助上帝推动游戏

进程，并在必要时给出提醒和建议。 

       

第四条、空间与现场 

         游戏空间，指容纳上帝、玩家和观众以进行和观赏狼人杀游戏的实体或虚拟空间。

本法典的规定均适用于在实体空间内进行的游戏。在虚拟空间内进行游戏时，部分规定的

落实方式可以依照上帝和玩家的约定做出合理的调整。 

         狼人杀标准局的游戏空间内必须设有一处足够容纳上帝和十二名玩家的地点，称为

游戏现场。游戏现场应当满足下述要求： 

（1）拥有良好的视听环境。 

（2）拥有良好的私密性，使上帝和玩家可以免受任何游戏现场外的干扰。 

（3）上帝和玩家、玩家和玩家之间能够保持充分的距离。 

（4）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要求。 

       狼人杀标准局的游戏空间内可以设有一处与游戏现场完全隔离的观众席。 

       某些版型要求游戏空间内另设一处容纳玩家的地点，另见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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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材料与道具 

       狼人杀标准局使用的游戏材料与道具应当包括下述物品： 

（1）一套特制的狼人杀身份牌。 

（2）标有从 1 到 12 的数字号码牌各一张。 

（3）十二个可以完整遮挡眼部的面具、眼罩或类似物品。 

（4）一个显眼的标志物，称为警徽。 

（5）计测时间的工具。 

（6）用于笔记的工具。 

（7）某些版型规定使用的特殊物品，其要求以具体的版型说明为准。 

（8）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物品。 

       所有身份牌应当满足下述要求： 

（1）形状完全相同。 

（2）背面图案完全相同。 

（3）背面朝上时可以完全掩盖卡牌正面的信息。 

（4）正面有且只有一个角色的名称。如果空间足够，正面可以有其他信息和图案。 

（5）正面朝上时能完全显示卡牌正面的信息和图案。 

（6）若两张卡牌正面的角色名称相同，则这两张卡牌正面的信息和图案必须完全相同。 

（7）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要求。 

 

第六条、进程与阶段 

       狼人杀标准局完整的游戏进程先后会有下述四个阶段： 

（1）准备阶段，上帝和玩家进行游戏开始前的各项后勤准备工作，另见第二十八条。 

（2）开始阶段，上帝和玩家进行分配身份牌等工作，另见第二十九条。 

（3）进行阶段，上帝执行日夜流程，另见第十二条。 

（4）结束阶段，上帝宣判胜负并进行复盘，另见第四十六条。 

       上帝和玩家可以约定对游戏进程进行其他合理的补充。 

 

第七条、号码与顺序 

       狼人杀标准局的十二名玩家在准备阶段各自公开选择 1 号到 12 号中的一个号码，并

获得相应的号码牌。获得第某号的玩家游戏内称为某号玩家。然后，所有玩家按自身号码

的自然排列顺序，围坐形成一个封闭的圆环。所有号码牌在游戏内必须始终明示。 

       号码由小到大的顺序，称为正序。号码由大到小的顺序，称为逆序。12 号正序的下

一个号码是 1 号，1 号逆序的下一个号码是 12 号。 

       游戏内的操作、信息和判决若需要指代某名玩家，则必须使用该玩家的号码。玩家的

名称在游戏内没有任何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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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阵营与属性 

       狼人杀标准局的一个角色通常属于下述的两个阵营之一： 

（1）好人阵营，简称为好人。 

（2）狼人阵营，简称为狼人。 

       狼人杀标准局的一个角色通常具有下述的三种属性之一： 

（1）神属性，简称为神，通常属于好人阵营，拥有技能。 

（2）民属性，简称为民，通常属于好人阵营，没有技能。 

（3）狼属性，简称为狼，通常属于狼人阵营，其技能以具体的角色描述为准。 

       某些版型和角色可能出现下述的特殊情况，均以具体的版型说明和角色描述为准： 

（1）具有民属性的角色拥有技能。 

（2）具有民属性或神属性的角色属于狼人阵营。 

（3）有角色在游戏开始时不具有阵营或属性，或者会在游戏内转变阵营或属性。 

（4）有角色会在游戏内失去或获得技能。 

（5）有角色属于区别于好人和狼人的第三方阵营。 

（6）有角色具有区别于神、民、狼的特殊属性。 

 

第九条、存活与死亡 

       狼人杀标准局开始时，所有玩家均默认为存活。存活的玩家在游戏现场内参与一切游

戏进程。随着游戏进行，不断会有玩家从存活转为死亡。死亡的玩家中止参与一切游戏进

程，离开游戏现场，游戏结束前不可以返回。 

       一名玩家在上帝宣布其死亡前始终视为其存活。 

       某些技能使玩家在死亡后可以继续存留在游戏现场内参与部分游戏进程，或使死亡的

玩家重新转为存活，此类情况以具体的版型说明和角色描述为准。 

 

第十条、正常与异常 

       狼人杀标准局开始时，所有玩家均默认处于正常状态。某些版型中，随着游戏进行，

玩家可能受到某些技能效果的影响进入特定的异常状态，异常状态的效果以具体的版型说

明和角色描述为准。 

       异常状态可能可以被解除。若被解除，则玩家恢复正常状态，简称为复原。 

 

第十一条、闭眼与睁眼 

        闭眼，指玩家使用道具完整遮挡眼部，停止接收除来自上帝以外的所有游戏信息。 

        睁眼，指玩家摘除遮挡眼部的道具，开始接收游戏现场内所有游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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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白天与夜间 

       狼人杀标准局有两个流程，一个是夜间，另一个是白天。游戏开始后，上帝首先从夜

间开始，循环执行夜间与白天的流程，直到游戏结束。上帝第某次执行夜间流程简称为第

某夜，第某次执行白天流程简称为第某天。 

       夜间流程中，所有存活的玩家闭眼。上帝按版型规定的顺序依次叫喊某些角色的名称，

简称为唤醒。被上帝唤醒的角色扮演者睁眼，在规定时长内对技能的发动做出决定，然后

重新闭眼，此过程简称为行动。某角色在夜间行动的时段称为该角色的行动环节，另见第

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行动环节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白天流程中，所有存活的玩家睁眼。第一天和某些情况下的第二天首先进行警长竞选。

警长竞选先后会有参选环节、警上发言环节、退选环节、警长投票环节和宣布结果环节，

另见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之后，白天流程先后会有公布信息环节、发言环节、归票

环节、放逐投票环节和宣布结果环节，另见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五条。各环节内均可能有

玩家发动技能，其发动技能时用于思考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十三条、结束与胜负 

       狼人杀标准局有且只会有一个阵营获胜。某个阵营被上帝宣判获胜时，该局游戏结束。 

       狼人杀标准局各阵营的胜利条件以具体的版型说明为准。若版型没有说明，则默认采

用下述屠边规则： 

（1）狼人方面，若所有神全部死亡，或所有民全部死亡，则上帝宣判狼人获胜，此获胜

方式简称为屠边。 

（2）好人方面，若所有狼全部死亡，则上帝宣判好人获胜。 

       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多个阵营同时达到胜利条件，另见第四十二条。 

       某些情况下，游戏可能提前结束，另见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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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概念 

 

第十四条、发言与遗言 

       发言，指玩家白天于特定环节内，按顺序在规定时长内使用声音或肢体语言公开表达

信息的操作。一名玩家发言时，其他玩家不可以发言。白天发言顺序的确定另见第三十三

条和第三十六条。 

       某些情况下，一名玩家被上帝宣布死亡后，可以在离开游戏现场前发言，此类发言称

为遗言。可以发表遗言的情况另见第四十条。 

       发言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发言玩家可以提前结束发言。发言玩家若超时，

则上帝必须强制中止其发言。 

 

第十五条、投票与计票 

       投票，指玩家白天于特定环节内，在某些特定的存活玩家中选择并公布一名玩家号码

的操作。这些特定的存活玩家称为有效投票目标。投票的目的和有效投票目标的确定方式

另见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九条。 

       除非特殊说明，否则每名投票玩家的投票效力均为 1 票。玩家投票时可以不投票给任

何玩家，简称为弃票。若玩家的投票对象不是有效投票目标，则视为其弃票。 

       投票时，所有投票玩家必须在上帝进行投票倒计时后同时公布自己的投票。投票倒计

时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若有玩家投票超时，则上帝必须判定其此次投票无效，

视为其弃票。若有玩家在看到其他玩家的投票后临时改变自己的投票，则上帝必须判定其

仍以原先的投票为有效投票。 

       投票后，上帝确定并宣布所有投票玩家的投票对象，然后统计票数，此过程简称为计

票。计票完成后，上帝确定并宣布获得最多票的一名玩家。若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

则进行平票对决，另见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九条。 

 

第十六条、放逐 

       放逐，指玩家白天于特定环节内，通过投票令获得最多票玩家死亡的操作，此类投票

称为放逐投票。放逐投票的有效投票目标为白天所有的存活玩家。放逐投票中获得最多票

的玩家被放逐，上帝立即宣布其死亡。 

       放逐投票中若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进行平票对决，另见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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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警长与警徽      

       警长，指拥有警徽的存活玩家。 

       警长在游戏内依照下述规则行使其特别的权力： 

（1）发言环节开始时，警长必须依照特定规则决定玩家发言顺序，另见第三十六条。 

（2）放逐投票前，警长可以选择并公布一个或多个存活玩家的号码，简称为归票。归票

对包括警长在内的所有投票玩家均没有任何强制力。警长可以不归票。 

（3）若警长归票时只公布了一个存活玩家的号码，且警长在此次放逐投票中投票给该玩

家，则警长的投票效力增加 0.5 票，否则警长的投票效力仍为 1 票。 

（4）若警长死亡，则其必须撕毁警徽或将警徽传递给一名存活的玩家。若警徽被撕毁，

则该局游戏在随后的游戏进程中没有警长。若警徽被传递，则获得警徽的玩家成为新的警

长。撕毁警徽和传递警徽的示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警长行使权力时用于思考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游戏内第一名警长的确定另见第三十三条。 

 

第十八条、技能名称与描述 

       一个完整的技能由技能名称和技能描述组成。 

       技能名称，指一个与该技能唯一对应的词语。 

       技能描述，指一段规定了技能发动时机、发动条件、发动对象、发动方式和发动效果

的文本。 

       技能名称与技能描述的解读和使用原则另见本法典附件一。 

 

第十九条、技能的优先性 

       若技能的效果与一般的游戏规则或程序相冲突，则上帝依照技能描述执行效果。 

       若不同角色间的技能效果有冲突，则上帝依照其中特别说明的技能描述执行效果。若

无特别说明，则上帝与玩家约定。若没有约定，则以上帝在游戏内的判决为准。 

 

第二十条、行动的秘密性 

       若技能发动的时机在夜间，则技能发动时，包括发动者、发动对象、发动方式、发动

效果、上帝告知发动者的信息和发动者告知上帝的信息在内的所有相关信息均只有发动者

和上帝知晓，此特点简称为秘密性。夜间，玩家在其角色的行动环节行动时，上帝和包括

其本人在内的所有玩家必须共同维护其行动的秘密性不被破坏。 

       若技能发动的时机在白天，则技能发动时，前述发动技能的相关信息必须被所有存活

的玩家知晓。 

       下述情况不属于秘密性被破坏： 

（1）玩家发言时主动公布其发动技能的相关信息。 

（2）玩家发言时通过推测得知其他玩家发动技能的相关信息。 

（3）玩家通过其技能得知其他玩家发动技能的相关信息。 

（4）某些技能效果依照技能描述被上帝公开。 

（5）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情况。  



 

烂柯游艺社狼人杀法典 
 

 

- 10 - 

第二十一条、被动与主动 

       被动技能，指在符合发动条件的情况下必须被发动的技能，上帝无视玩家意愿，强制

执行技能发动的效果。 

       主动技能，指在符合发动条件的情况下玩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发动的技能，上帝尊重

玩家的意愿，在玩家示意发动技能的情况下才执行技能发动的效果，示意方式由上帝和玩

家约定。 

 

第二十二条、致死技能 

       致死技能，指可以导致一名或多名玩家死亡的技能。 

       若一名玩家在白天成为致死技能的对象，则上帝立即宣布其死亡。若一名玩家在夜间

成为致死技能的对象，则上帝于下一个白天开始时的特定环节内宣布其死亡，在此之前该

玩家仍然视为存活。 

       一名玩家已经成为放逐对象或致死技能对象，但尚未被上帝宣布死亡的情况，简称为

即将死亡。 

 

第二十三条、翻牌技能 

       翻牌技能，指允许一名玩家展示其身份牌正面信息的技能。 

       若一名玩家所扮演的角色拥有翻牌技能，且该技能为主动技能，则该玩家选择发动此

技能时，必须同时进行下述两个操作： 

（1）将自己身份牌正面的信息完整展示给上帝和其他玩家，此操作简称为翻牌。 

（2）明确向上帝和所有玩家示意发动技能，示意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二十四条、死后技能 

       死后技能，指一名玩家被上帝宣布死亡时发动的技能。 

       若一名玩家所扮演的角色拥有死后技能，则当该玩家被上帝宣布死亡时，上帝必须首

先判断是否已有阵营获胜。若有，则上帝必须立即宣判胜负，该玩家不可以发动死后技能。 

 

第二十五条、距离与相邻 

       距离，指从一名玩家到另一名玩家的远近程度。两名玩家间的距离依照下述规则计算： 

（1）按正序，清点两名玩家间存活玩家的数量，但不包含这两名玩家本身，此数量加 1

后得正序数。 

（2）按逆序，清点两名玩家间存活玩家的数量，但不包含这两名玩家本身，此数量加 1

后得逆序数。 

（3）正序数和逆序数中的最小数即为这两名玩家间的距离。 

       游戏内，距离为 1 的两名存活玩家称为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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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额外生命 

       若一名玩家通过某些技能效果而拥有额外的生命，则游戏内该玩家第一次即将死亡时，

导致其死亡的操作立即失效，该玩家仍然存活，并失去额外的生命。 

       拥有额外生命的玩家第一次即将死亡时，上帝强制执行前述效果。拥有额外生命的玩

家失去额外生命时不会被上帝告知。 

 

第二十七条、第二现场 

       第二现场，指游戏空间内区别于游戏现场的另一处容纳玩家的地点，仅在某些版型中

存在。 

       第二现场必须与游戏现场和观众席完全隔离。游戏内，任何玩家死亡后必须立即进入

第二现场。处于第二现场的玩家可以在任何时刻以任何形式自由交流任何信息。 

       随着游戏进行，处于第二现场的玩家可能受到某些技能的影响返回游戏现场，此类情

况以具体的版型说明和角色描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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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戏进程 

 

第二十八条、准备阶段 

       狼人杀标准局的准备阶段，上帝和玩家应当进行下述后勤准备工作： 

（1）上帝和玩家共同检查空间和道具，确认空间和道具符合规定。 

（2）所有玩家选择号码牌并入座。 

（3）上帝向所有玩家说明规则，介绍版型和角色，回答玩家的提问，确认所有玩家在游

戏开始前知晓一切公开的版型和角色信息，同时可以组织玩家对游戏策略展开讨论。 

（4）上帝和玩家对本法典要求约定的事项做出约定，同时可以对其他必要的事项做出约

定，约定在即将进行的游戏内具备强制力。 

       后勤准备工作完成后，游戏进入开始阶段。 

 

第二十九条、开始阶段 

       狼人杀标准局以上帝依照下述规则分配身份牌作为游戏的开始： 

（1）上帝依照版型规定的角色种类和角色数量，挑选出十二张相应的身份牌。 

（2）上帝将这些身份牌背面朝上洗乱后随机分发给十二名玩家，每人一张。 

（3）所有玩家观看并确认自己的身份牌，身份牌上标有的角色即是获得者在随后游戏中

扮演的角色。 

       玩家只能观看自己的身份牌。从游戏开始到游戏结束，除非有技能效果允许，否则任

何玩家不可以展示自己身份牌正面的信息。 

       分配身份牌后，玩家可以在规定时长内通过交流和观察其他玩家确认身份后的言行举

止，初步判断其他玩家的身份，简称为抿身份。抿身份的规定时长，以及玩家是否必须参

与抿身份，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抿身份完成后，游戏进入进行阶段，上帝宣布天黑请闭眼，所有玩家闭眼，上帝执行

第一个夜间流程。 

 

第三十条、狼人的行动环节 

       夜间，狼人有其行动环节。依照技能描述，狼人的行动环节内，部分或所有狼人睁眼，

在维护秘密性的前提下接收上帝的信息，并互相自由交流信息。然后，这些狼人可以令一

名存活的玩家死亡，简称为刀杀。狼人选择刀杀对象的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夜间，部分狼人可能有其单独的行动环节，以具体的版型说明和角色描述为准。 

 

第三十一条、其他角色的行动环节 

       夜间，部分非狼人角色有其行动环节。依照技能描述，这些角色的行动环节内，一名

或多名玩家睁眼，在维护秘密性的前提下接收上帝的信息，并互相自由交流信息，然后对

技能的发动做出决定。非狼人角色决定发动技能的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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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行动环节的一致性 

       夜间，上帝必须按版型规定的行动顺序依次唤醒角色，且每一夜的唤醒必须保持一致。

即使扮演某角色的玩家已经死亡，上帝仍然在其行动环节唤醒该角色，使任何存活玩家无

法在闭眼时通过上帝的唤醒情况判断扮演该角色的玩家是否已经死亡。 

       最后一个行动环节完成后，夜间流程结束，上帝宣布天亮请睁眼，所有玩家睁眼，上

帝开始执行白天流程。 

 

第三十三条、警长竞选 

       警长竞选，指第一天开始时和某些情况下的第二天开始时确定游戏内第一名警长的一

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按下述的先后顺序分别有： 

（1）参选环节，所有玩家必须公开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竞选。参选的玩家称为警上玩家，

不参选的玩家称为警下玩家。参选决定公布前，上帝进行参选倒计时。所有玩家必须在参

选倒计时完成前公布自己的参选决定。参选的示意和参选倒计时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

约定。若有玩家在参选倒计时结束后改变参选决定，则上帝必须判定其仍以原先的决定为

有效决定。参选决定公布后，上帝确定并宣布所有警上玩家的号码。 

（2）警上发言环节，警上玩家按顺序逐一发言，发言顺序的确定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3）退选环节，所有警上玩家发言后，上帝进行退选倒计时。选择退出竞选的警上玩家

可以在自己发言前、发言中和发言后至退选倒计时完成前的任何时刻公布自己的退选决定。

发言前退选的玩家不可以发言。发言中退选的玩家立即中止发言。退选的示意和退选倒计

时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约定。退选倒计时完成后，上帝确定并宣布仍然参选的玩家号

码。 

（4）警长投票环节，所有仍然参选的玩家成为有效投票目标，所有警下玩家进行投票，

此类投票称为警长投票。然后上帝计票。参选后又退选的玩家不可以进行警长投票。 

（5）宣布结果环节，警长投票中获得最多票的玩家成为游戏内的第一名警长。 

       警长投票中若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进行平票对决，另见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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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警长竞选的特殊情况 

       警长投票中若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进行平票对决，这些玩家称为对决玩家。

上帝为对决玩家额外执行一个警上发言环节、退选环节和警长投票环节。额外的警上发言

环节和退选环节规则同第三十三条。额外的警长投票环节内，仍然参选的对决玩家成为有

效投票目标，所有非对决玩家进行投票，此类投票称为警长对决投票。然后上帝计票。在

警长对决投票中获得最多票的玩家成为游戏内的第一名警长。若警长对决投票仍然出现多

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该局游戏没有警长。 

       某些情况下，警长竞选会被暂停或中止，另见第三十七条。 

       若警上发言环节内的任何时刻出现仅有一名玩家仍然参选的情况，则当前的发言结束

后，若警长竞选没有暂停或中止，则上帝不再执行投票环节，仍然参选的玩家自动成为警

长。 

       若警长竞选时没有任何玩家参选，则该局游戏没有警长。 

       若警长竞选时所有玩家参选，则除非退选倒计时完成前形成仅有一名玩家仍然参选的

情况，否则该局游戏没有警长。 

       

第三十五条、公布信息环节 

       白天的第一个环节是公布信息环节，上帝宣布上一个夜间即将死亡的玩家死亡。若死

亡的玩家多于一个，则上帝按正序同时宣布这些玩家死亡。 

       没有玩家死亡的夜间，称为平安夜。 

       若有多个被上帝宣布死亡的玩家需要发动死后技能或处理警徽，则这些玩家发动技能

或处理警徽的顺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三十六条、发言环节 

       公布信息环节完成后是发言环节。发言环节开始时，若没有警长，则发言顺序的确定

由上帝和玩家约定。若有警长，则警长必须依照下述规则指定发言顺序： 

（1）若上一个夜间只有一名玩家死亡，则警长选择从死亡玩家的号码处正序发言或逆序

发言。 

（2）若上一个夜间为平安夜，或上一个夜间有多名玩家死亡，则警长选择从警长的号码

处正序发言或逆序发言，警长最后发言。 

       发言顺序确定后，所有存活的玩家逐一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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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狼人自爆 

       自爆，指部分狼人依照技能描述在白天的某些时机发动其翻牌技能。 

       狼人可以在下述时机自爆，然后上帝执行相应的技能效果： 

（1）发言环节内狼人可以自爆，若有自爆则当前的发言立即中止，上帝跳过白天流程之

后的环节，直接进入下一个夜间。狼人是否可以在警长指定发言顺序前自爆，以及自爆后

是否可以阻止警长指定发言顺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2）警上发言环节内狼人可以自爆，若有自爆则当前的发言立即中止，警长竞选暂停，

所有狼人自爆时的警上玩家保持在警上，上帝执行一个公布信息环节，然后跳过白天流程

之后的环节，直接进入下一个夜间。第二天开始时，警长竞选继续，但上帝跳过警上发言

环节，直接执行退选环节和投票环节。 

（3）第二天的退选环节内狼人可以自爆，若有自爆则警长竞选立即中止，该局游戏没有

警长，上帝执行一个公布信息环节，然后跳过白天流程之后的环节，直接进入下一个夜间。 

       自爆的狼人立即死亡，但在下一个夜间狼人行动时仍然可以参与行动，行动结束后立

即离开游戏现场。 

       即使一名狼人即将死亡，其仍然可以于警上发言环节或第二天的退选环节内自爆。若

警上的狼人自爆，则其自爆时自动退选。 

 

第三十八条、白天流程的其他环节 

       发言环节完成后，白天流程先后还有下述三个环节： 

（1）归票环节，若有警长，则警长归票，否则当天没有归票。 

（2）放逐投票环节，所有存活的玩家进行放逐投票，然后上帝计票。 

（3）宣布结果环节，上帝根据计票结果确定并宣布被放逐的玩家死亡。 

       宣布结果环节完成后，白天流程结束，上帝宣布天黑请闭眼，所有玩家闭眼，上帝开

始执行夜间流程。 

 

第三十九条、放逐投票的特殊情况 

       放逐投票中若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进行平票对决，这些玩家称为对决玩家。

上帝为对决玩家额外执行一个发言环节和放逐投票环节。额外的发言环节内，发言顺序的

确定由上帝和玩家约定。额外的投票环节内，对决玩家成为有效投票目标，所有非对决玩

家进行投票，此类投票称为放逐对决投票。然后上帝计票。在放逐对决投票中获得最多票

的玩家被放逐。若放逐对决投票仍然出现多名玩家获得最多票，则没有玩家被放逐。 

       没有玩家死亡的白天称为平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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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可以发表遗言的情况 

       上帝依照下述规则判定一名玩家是否可以发表遗言，前述规则的效力高于后述规则： 

（1）狼人自爆不可以发表遗言。 

（2）第一夜以任何形式死亡的任何数量的玩家均可以发表遗言。若有多名玩家可以发表

遗言，则发言顺序的确定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3）某些技能效果允许玩家死亡时发表遗言。 

（4）被放逐的玩家可以发表遗言。若该玩家需要发动死后技能或处理警徽，则其先发表

遗言，再发动死后技能或处理警徽。 

（5）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情况下，死亡的玩家可以发表遗言。 

 

第四十一条、白天的言行规范 

       玩家白天必须遵守下述言行规范： 

（1）发言保持正常音量，动作保持正常幅度。 

（2）发言不可以侮辱谩骂、赌咒发誓或贿赂交易，也不可以大篇幅讲述无关游戏的内容。 

（3）发言遵守上帝和玩家有关发言内容的约定。 

（4）非发言环节，或其他玩家发言时，除非有技能效果或警长权力允许，否则不可以有

主观意图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其他玩家传递任何信息。 

（5）可以在任何时刻使用上帝提供的工具进行笔记，可以查阅自己的笔记，但笔记的内

容始终不可以展示给任何其他玩家。 

（6）若对程序和判决有质疑，必须通过合理的方式秘密告知上帝，或在游戏结束后申诉，

不可以以质疑为理由擅自扰乱游戏进程。 

（7）上帝和玩家约定的其他规范。 

       玩家的言行是否符合规范，必须由上帝判定。 

 

第四十二条、胜负的优先情况 

       每有一名玩家死亡，上帝必须立即判断是否有阵营达成胜利条件。若有，则上帝必须

立即宣判胜负，游戏进入结束阶段，否则游戏继续进行。 

       若夜间有多名玩家死亡，且死亡后有多个阵营同时达成胜利条件，则上帝按这些玩家

的死亡顺序，判定先达成胜利条件的阵营获胜。玩家的死亡顺序由夜间各角色的行动顺序

决定，先行动的角色导致的死亡在先，后行动的角色导致的死亡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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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绑票 

       绑票是狼人提前结束游戏的一种方式。 

       当一名玩家死亡后，若此时存活的狼人数量、好人数量、警徽和技能情况同时达到下

述条件，则上帝可以宣判狼人绑票获胜： 

（1）所有存活的狼人都曾在夜间行动时一起睁眼。 

（2）存活狼人的数量多于存活好人的数量，或存活狼人的数量等于存活好人的数量但没

有任何一名存活的好人是警长。 

（3）若所有存活的狼人在之后的白天放逐投票时投票给同一个好人且夜间选择好人作为

刀杀对象，则存活的好人当前已不存在任何技能或技能组合发动的可能性，使好人可以在

之后的白天或夜间改变第 2 点所述的情况。 

       游戏内狼人是否可以绑票，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四十四条、交牌 

       交牌是狼人提前结束游戏的一种方式。 

       若游戏内仅有一名狼人存活，则该狼人可以在任何时刻示意交牌，交牌后上帝立即宣

布好人阵营获胜。交牌的示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某些版型中，可能出现一名狼人无法得知自己是否为最后一名狼人的情况，上帝依照

下述规则判定其交牌的结果： 

（1）若该狼人依照技能描述不可以自爆，则其不可以交牌。 

（2）若该狼人依照技能描述可以自爆，且其交牌时不是最后一名狼人，则视为其自爆。 

（3）若该狼人依照技能描述可以自爆，且其自爆时已是最后一名狼人，则视为其交牌。 

       游戏内狼人是否可以交牌，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四十五条、拍刀 

       拍刀是狼人提前结束游戏的一种方式。 

       若版型中存在夜间狼人行动时不睁眼的狼人，则狼人不可以拍刀。 

       白天，任何一名存活的狼人可以在任何时刻示意拍刀。夜间，狼人行动时，所有存活

的狼人讨论后可以示意拍刀。拍刀的示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狼人示意拍刀后，所有存活的狼人公开进行自由讨论，讨论的规定时长由上帝和玩家

约定。讨论完成后，狼人可以刀杀若干次，所有存活的狼人共同决定并告知上帝每一次的

刀杀对象以及刀杀顺序。若狼人在白天有玩家被放逐之前拍刀，则刀杀的次数为存活的狼

人数量减 1，否则刀杀的次数为存活的狼人数量。狼人当前的其他技能均不可以发动。然

后，上帝考虑存活好人当前技能或技能组合发动的所有可能性，判断狼人的刀杀效果。若

存在至少一种可能性使狼人没有完成屠边，则上帝立即宣判好人获胜，否则上帝立即宣判

狼人获胜。 

       游戏内狼人是否可以拍刀，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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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结束阶段 

       狼人杀标准局进行时，上帝应当记录该局游戏的重要信息。 

       狼人杀标准局的结束阶段，上帝在宣判胜负后，所有玩家返回游戏现场，然后上帝将

所记录的信息完全公布，使所有玩家知晓，简称为复盘。应当被记录和公布的信息由上帝

和玩家约定。 

       复盘完成后，若玩家有疑议，则上帝必须给予解释，若玩家有申诉，则上帝必须进行

处理，处理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若没有疑议和申诉，则视为所有玩家认同游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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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惩罚 

       游戏内若有玩家违反规则，则上帝视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给予下述一种或多种惩罚： 

（1）提醒，即告知其违规之处，建议其立即纠正。 

（2）警告，即告知并批评其违规之处，责令其立即纠正。 

（3）禁言，即中止其发言，或跳过其发言。 

（4）禁票，即禁止其参与投票。 

（5）点杀，即立即宣布其死亡。 

（6）判负，即立即宣判其阵营失败。 

       上帝给予玩家惩罚不影响正常的游戏进程。若有因上帝惩罚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某阵营

胜利的情况，则此胜负结果有效。 

       上帝和玩家可以约定其他的惩罚方式。 

 

第四十八条、奖励 

       游戏结束后，上帝应当在胜利阵营的玩家中选择一到两名表现最优、贡献最大的玩家，

授予其全场最佳的称号。上帝可以在失败阵营的玩家中选择一到两名发挥最好、责任最小

的玩家，授予其鼓励奖。全场最佳和鼓励奖的选择方式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上帝和玩家可以约定其他的奖励方式。 

 

第四十九条、暂停与中止 

       游戏内，若出现因玩家违反规则、上帝执法失误或其他意外而导致游戏进程被破坏的

情况，则上帝应当暂停游戏。暂停游戏时，所有存活的玩家闭眼，上帝应当使用合理的方

式对被破坏的游戏进程进行纠正弥补。若游戏进程已无法被纠正弥补，则上帝应当中止游

戏。中止游戏后的处理由上帝和玩家约定。 

       

第五十条、非标准局 

       非标准局，指规则区别于标准局的一局狼人杀游戏。 

       在人数不足、空间不具备条件、道具不完备、时间有限或有其他原因导致组织标准局

有困难的情况下，上帝和玩家可以组织非标准局。非标准局的游戏规则，在参考本法典后，

以上帝和玩家的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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